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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

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华菱钢铁 股票代码 00093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罗桂情 刘笑非

办公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西路222号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西路222号

电话 0731-89952719 0731-89952811

电子信箱 luogq@chinavalin.com lxf1st@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43,480,663,128.73 35,026,296,337.92 24.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438,594,280.19 956,261,687.05 259.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427,953,409.60 985,117,828.21 247.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133,949,533.96 3,417,155,478.30 79.5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1402 0.3171 259.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1402 0.3171 259.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49% 14.24% 提升14.25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74,423,759,549.88 74,929,816,655.53 -0.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787,446,714.09 10,347,894,264.67 33.2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4,46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60.32%

1,819,087,

738

0 质押

1,806,560,

875

深圳市前海久银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湖南国企创新私募投资基金

其他 4.67% 140,782,425 0

#李东璘 境内自然人 0.82% 24,759,271 0

四川郎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60% 18,195,420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大保德信

优势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0% 18,082,495 0

#胡中祥 境内自然人 0.53% 15,902,700 0

#魏巍 境内自然人 0.48% 14,463,311 0

#张艳 境内自然人 0.37% 11,270,00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华核

心价值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6% 10,958,100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信比

较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5% 10,550,772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华菱集团与其它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未知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8年上半年，宏观经济总体平稳、稳中向好，在国家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严禁新增产能、防范“地条钢” 死灰复燃，加强环

保限产和环保督查等政策措施强有力的推动下，钢铁行业运行取得了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 公司把握市场机遇，强化生产组织，提升品质

品牌，优化产品结构，钢材产量和经营业绩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其中，上半年钢材产量880万吨，同比增长16.28%；实现营业收入434.81亿

元，实现净利润42.6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14%、259.2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613.39亿元，同比增长79.50%；报告期末资产负

债率为74.72%，较年初降低5.82个百分点。 上半年主要工作如下：

（1）生产组织高效稳定。公司坚持以高炉为中心，落实精料方针，强化制度执行，狠抓外围保障，高炉生产逐步向好。在2月份和3月份

一座2200m3高炉大修的情况下，仍实现了产量同比增长，同时通过不断优化高炉运行指标，公司铁水成本已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2）“华菱制造”品牌营销创效能力不断提升。公司持续创新营销服务模式、拓展直销渠道，提升产品在主导市场、区域市场的知名度

以及细分市场的渗透度。 同时，积极把握下游造船、工程机械及油气等行业的良好发展势头，抢抓高价订单，优化资源投放，提升板材和钢

管销量。 其中，在世界最大工程机械公司卡特彼勒月销量稳定在1.5万吨以上，在三一重工月销量提升至2.5万吨以上；并成为“三桶油”的

主力供应商，在西南油气、中石化西北局、长庆、塔里木等油气田非API油套管销量实现重大突破。公司上半年累计销售钢材890万吨，同比

增长17.6%，销售均价同比增幅高于行业2.1个百分点，较好地抓住市场“红利” ，放大了企业收益。

（3）品种结构调整及新产品研发实现量、效双增。 公司依托技术创新，完善以集成产品研发（IPD）为基础的销研产一体化体系，促进

产品结构由中、低端同质化向中、高端精品差异化转变。 2018上半年完成重点品种钢销量372万吨，同比增长13.7%。 线棒材方面成功开发

了高强度帘线钢、汽车用冷镦钢、高层建筑结构钢等细分产品，部分汽车用冷镦钢已实现稳定批量供货。 板材方面成功开发了超大型集装

箱船用钢、移动罐车用钢、低屈强比热处理桥梁钢等新产品，完成了国家冬奥会速滑馆、郑济铁路、文莱海底管线等国内外重点工程供货；

耐磨钢、高强薄规格热处理板占到国内市场份额的70%以上，热处理产品在行业内基本具备价格话语权。 起重机臂架用管成功挺进北极

圈，首次打入港口机械加工用管市场；高端建筑用管应用于“一带一路”重点项目西安丝路国际会展中心；深海海底管线管成为世界油服

巨头斯伦贝谢卡麦龙中国区首个采购产品。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为规范企业财务报表列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财政部于2018�年 6�月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的通知》（财会〔2018〕15�号），对财务报表列报格式进行了修订。 公司根据上述通知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的最新

规定编制了2018年1-6月财务报表，并对2017年度资产负债表和2017年半年度利润表中受重要影响的科目列报进行了追溯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依据财政部的规定进行调整，只影响公司财务报表科目列报，对公司2017年度及2018年1-6月财务状况、经营

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具体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58）》。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曹志强

2018年8月24日

证券代码：

000932

股票简称：华菱钢铁 公告编号：

2018-55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通知：2018年8月8日，公司以书面方式发出了关于在2018年8月23日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的通知。 2018年

8月17日，公司以书面方式发出了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的补充通知。

二、召开方式：现场表决方式。

三、会议地点：湖南省长沙市湘府西路222号华菱嘉园1206会议室。

四、会议应到董事8名，实到董事8名。

现场出席的董事有曹志强先生、易佐先生、肖骥先生、阳向宏先生，独立董事石洪卫先生、管炳春先生、张建平先生、谢岭先生。

五、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曹志强先生主持。 董事、 财务总监肖骥先生向董事会报告了公司2018年上半年经营情况及2018年下半年经营计

划，各位董事认真讨论并审议了各项议案，有关事项决定如下：

1、《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2018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48,066.31万元，同比增长24.14%；实现净利润426,083.95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43,859.43万元，再创公司上市以来历史同期新高。 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公告编号：2018-56）及《2018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公告编号：2018-57）已于同日登载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了该议案。

2、《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为规范企业财务报表列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财政部近期颁布《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8〕15�号）,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公司根据上述通知编制了2018年1-6月财务报表，并对2017年度资产负债表和2017年半

年度利润表中受重要影响的科目列报进行了追溯调整。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是依据财政部的规定进行调整， 只影响公司财务报表科目列

报，对公司2017年度及2018年1-6月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58）。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了该议案。

3、《关于新增与华菱集团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2017年度股东大会已批准2018年与控股股东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菱

集团” ）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250.02亿元，详见公司于2018年2月13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

2018年与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21）。 2018年1-6月公司与华菱集团实际发生

日常关联交易95.88亿元，较好地控制在预算范围内。 在此基础上，根据外部市场、生产经营等实际情况变化，公司2018年拟新增与华菱集

团日常关联交易预计19.69亿元，如下表所示：

交易类型 关联方 交易内容

2018年初获批

额

（万元）

2018年

发生额

（万元）

预计

增加额

（万元）

定价方式

关联采购

中冶京诚 废弃物 12,240 市场价

湘钢集团

综合服务 9,450 4,719 966 协议价

原材料 30,496 15,409 4,300 市场价

瑞通球团 原材料 116,266 58,754 13,300 市场价

冶金炉料 原材料 38,000 23,449 9,000 市场价

洪盛物流 运输劳务 20,551 13,736 9,000 市场价

阳春新钢 钢材 45,000 18,456 4,000 市场价

涟钢集团 综合服务 12,152 6,116 3,470 协议价

冶金材料 辅助材料 30,093 15,758 3,051 市场价

涟钢环保

科技

辅助材料 11,743 6,684 10,683 市场价

涟钢建设 工程劳务 20,320 11,593 2,382 市场价

华联云创 提供劳务 2,000 1,069 1,650 市场价

关联采购合计 74,042

关联销售

湘钢集团

代购物资 11,857 5,906 2,000 市场价

废弃物 4,000 3,062 4,000 市场价

洪盛物流 钢材 21,400 市场价

湘钢国贸 钢材 3,600 市场价

华菱资源

钢材 22,200 10,953 31,904 市场价

原材料 45,000 市场价

中冶京诚

钢材

（利用材）

4,700 市场价

衡阳科盈 钢管 2,000 4,018 5,400 市场价

华菱节能 代购物资 400 123 2,234 市场价

涟钢集团 代购物资 4,959 3,623 2,570 市场价

关联销售合计 122,808

合计 196,850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新增与华菱集团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8-59）。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曹志强先生、易佐先生、肖骥先生、阳向宏先生均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4票通过了该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4、《关于华菱涟钢部分固定资产报废处理的议案》

为符合国家环保政策的相关要求、进一步提高公司设备运行效率，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华菱涟源钢铁有限公司拟对其炼铁厂球团生

产线、炼轧厂3座100t转炉湿法除尘设备、能源中心燃气车间煤气加压三站等三项资产进行报废处理，拟报废的固定资产原值21,381.65万

元，净值4,310.67万元，残值收入预计277.25万元，处置净损失预计4,033.42万元，预计将减少公司2018年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2,530.97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了该议案。

5、《关于华菱湘钢投资新建大方坯连铸机项目的议案》

为改进线棒炼钢系统装备，提升工艺保障能力，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菱湘钢” ）拟投资新建一

台五机五流方坯连铸机，设计产能100万吨，总投资约2.8亿元，资金以自筹方式来解决。通过新建一台大方坯连铸机，华菱湘钢能够改善钢

坯质量，提升线棒产品质量保障能力，符合华菱湘钢打造国内一流“精品线棒材生产基地” 的战略定位，同时也符合公司高质量转型发展

的战略目标。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 《关于子公司华菱湘钢固定资产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60）。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了该议案。

6、《关于华菱湘钢支付现金购买煤焦化公司100%股权并吸收合并的议案》

为贯彻落实湖南省委省政府对华菱集团关于“主业归位、产业归核、资产归集”的方针政策以及突出主业发展、优化资源配置的精神

与要求，将公司打造成为区域内最具竞争力的钢铁全产业链优质上市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华菱湘钢拟以现金收购华菱集团子公司湘潭

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钢集团” ）所持有的湖南华菱煤焦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煤焦化公司” ）100%股权。 经华菱湘钢和湘

钢集团协商一致，本次华菱湘钢现金收购煤焦化公司股权以2018年5月31日煤焦化公司经评估的净资产值为定价依据。 根据沃克森（北

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煤焦化公司评估报告》（沃克森评报字[2018]第1064号），以2018年5月31日为基准日，煤焦化公司经

评估的净资产值为60,242.50万元，较煤焦化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值评估增值26,265.53万元，增值率为77.30%。 因此，本次华菱湘钢收购

湘钢集团所持有的煤焦化公司100%股权的价格为60,242.50万元。 从评估基准日至煤焦化公司股权过户变更登记手续期间，煤焦化公司

所产生的盈利或亏损及任何原因造成的权益变动由华菱湘钢享有或承担。

华菱湘钢收购完成煤焦化公司股权后，再对煤焦化公司进行吸收合并。 合并后，煤焦化公司注销，煤焦化公司所有的权利义务将由华

菱湘钢承继。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子公司华菱湘钢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61）。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曹志强先生、易佐先生、肖骥先生、阳向宏先生均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4票通过了该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7、《关于选举公司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董事会选举曹志强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

核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了该议案。

8、《关于聘任董事长曹志强先生兼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董事会聘任曹志强先生兼任公司总经理职务。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审议，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聘任董事长曹志强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8-62）。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了该议案。

9、《2018年半年度财务公司风险评估报告》

为有效防范、及时控制和化解资金风险，全面评价子公司湖南华菱钢铁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简称“财务公司” ）在经营管理中防范和

化解各类风险的能力，根据有关规定，公司对财务公司开展风险评估，认为财务公司具有合法有效的《金融许可证》、《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未发现财务公司存在违反中国银行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规定的情况，财务公司的各项监管

指标符合该办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要求。《湖南华菱钢铁集团财务有限公司2018半年度风险评估报告》全文登载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巨

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湖南华菱钢铁集团财务有限公司2018半年度风险评估报告》反映了财务公司的经营

资质、业务和风险状况，报告的结论客观、公正。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了该议案。

10、《关于董事会提议召开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提议于2018年9月10日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上的《关于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8-63）。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了该议案。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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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2018年8月23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现将有关详情公告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的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的背景及原因

2018年6月15日，财政部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对财务报表格式

进行了修订，其中，资产负债表归并了相关科目，利润表分拆了相关科目，并对部分科目的先后顺序进行调整。

2、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

变更前，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 变更后，公司增加执行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

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的规定。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的最新规定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编制

了2018年1-6月财务报表，并对2017年度资产负债表和2017年半年度利润表中受重要影响的科目列报进行了追溯调整，具体如下：

（一）2017年度资产负债表中涉及到的科目及金额追溯调整情况

原列报合并报表项目及金额（元） 新列报合并报表项目及金额（元）

应收票据 5,944,153,436.31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8,624,627,170.48

应收账款 2,680,473,734.17

应收利息 43,352,304.76

其他应收款 187,382,890.79应收股利 4,269,177.55

其他应收款 139,761,408.48

固定资产 39,827,208,440.97

固定资产 39,827,208,440.97

固定资产清理

在建工程 666,781,261.65

在建工程 666,817,932.26

工程物资 36,670.61

应付票据 9,148,973,930.85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3,664,035,189.32

应付账款 4,515,061,258.47

应付利息 85,705,334.13

其他应付款 2,824,225,194.41应付股利 66,600,239.33

其他应付款 2,671,919,620.95

长期应付款 8,465,446,402.48

长期应付款 8,465,446,402.48

专项应付款

（二）2017年半年度利润表中涉及到的科目及金额追溯调整情况

原列报合并报表项目及金额（元） 新列报合并报表项目及金额（元）

管理费用 738,381,518.48

管理费用 626,967,122.29

研发费用 111,414,396.19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依据财政部的规定进行调整，只影响公司财务报表科目列报，对公司2017年度及2018年1-6月财务状况、经营

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的相关规定及公司的实际情况，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会计政策变更的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依据财政部颁布和修订的会计准则而进行的合理变更。 执行新的会计政策能够规范企业财务报表列报，

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

我们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并发表意见如下：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发布的相关会计准则的要求，有助于规范企业财务报表列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变更程序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意见。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24日

证券代码：

000932

股票简称：华菱钢铁 公告编号：

2018-59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与华菱集团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2017年度股东大会已批准2018年与控股股东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

菱集团” ）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250.02亿元，详见公司于2018年2月13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

2018年与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21）。 2018年1-6月公司与华菱集团实际发生

日常关联交易95.88亿元，较好地控制在预算范围内。 在此基础上，根据外部市场、生产经营等实际情况变化，公司2018年拟新增与华菱集

团日常关联交易预计19.69亿元。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并批准了该事项，全体非关联董事同意本议案，关联董事曹志强先生、易佐先生、肖骥先生、

阳向宏先生已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已事前认可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董事会决议公告刊登在同日的《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

3、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并批准了该事项，监事会决议公告刊登在同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4、上述事项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联股东华菱集团须回避表决。

（二）新增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1、为更好地拓展销售渠道，公司拟分别与华菱集团下属子公司湘潭钢铁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湘钢国贸” ）、湖南华菱资源贸易

有限公司（“华菱资源” ）、衡阳科盈钢管有限公司（“衡阳科盈” ）、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湘钢集团” ）、涟源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涟钢集团” ）、湖南华菱节能发电有限公司（“华菱节能” ）以及华菱集团及其子公司的联营企业湖南湘钢洪盛物流有限公司（“洪盛

物流” ）、中冶京诚(湘潭)重工设备有限公司（“中冶京诚” ）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新增关联销售122,808万元，详情如下：

（1）公司高炉生产稳顺，铁、钢、材的产量大幅增长，创半年度历史最优，为更好地拓展销售渠道，公司拟参照市场价格，与华菱集团下

属子公司的钢材贸易渠道新增关联销售40,940万元。 其中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华菱湘钢” ）拟向湘钢国贸新增销售线棒材0.8

万吨，预计发生关联销售金额3,600万元；华菱湘钢拟向华菱资源新增销售钢材1.88万吨，预计发生关联销售金额10,000万元；湖南华菱

涟源钢铁有限公司（“华菱涟钢” ）拟向华菱资源新增销售棒材3万吨、管线钢2万吨，预计发生关联销售金额21,904万元；衡阳华菱钢管

有限公司（“华菱衡钢” ）拟向衡阳科盈新增销售钢管0.9万吨，预计新增关联销售金额5,400万元。

（2）为快速降低库存、回笼资金，充分利用洪盛物流渠道，消化以改判材为主的现货，华菱湘钢拟参照市场价向洪盛物流新增销售钢

材4万吨，新增关联销售金额21,400万元。

（3）公司子公司华菱香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华菱香港国贸” ）对外签订了铁矿石长协采购合同，主要供华菱钢铁下属子公司生产

自用。但基于市场价格影响及各子公司自身生产实际需求，华菱香港国贸有部分长协铁矿石资源富余，可以对外销售。 华菱资源作为专业

贸易公司，已建立较稳定的对外销售渠道，拟通过市场化形式参与竞价采购华菱香港国贸销售的进口矿100万吨，预计新增关联销售金额

45,000万元。

（4）随环保政策趋严，华菱集团子公司拟新增水处理系统整改等技改工程或配套项目，在项目施工过程中需采购工程物资。 由于辅

材、备件等物资的大量采购集中在上市公司，华菱湘钢拟参照市场价为湘钢集团新增代购物资销售金额2,000万元，华菱涟钢拟为涟钢集

团新增代购物资销售金额2,570万元，拟为华菱节能新增代购物资销售金额2,234万元。

（5）为提高资源处置的回报率，公司拟将板材边角余料由原作为废钢销售改成作为利用材销售，华菱湘钢拟参照市场价向中冶京诚

销售1.8万吨板材边角余料，预计新增关联销售金额4,700万元。

（6）随公司产量增加，钢渣等废弃物相应增加，华菱湘钢拟参照市场价向湘钢集团新增钢渣等废弃物的关联销售预计4,000万元。

2、基于生产经营需要，公司拟分别与华菱集团下属子公司湘潭瑞通球团有限公司（“湘潭瑞通” ）、湖南涟钢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涟

钢环保科技” ）、湖南湘钢冶金炉料有限公司（“冶金炉料” ）、湘钢集团、洪盛物流、涟钢集团、阳春新钢有限责任公司（“阳春新钢” ）、湖

南华联云创信息科技有公司（“华联云创” ）以及华菱集团及其子公司的关联方中冶京诚、湖南涟钢建设有限公司（“涟钢建设” ）、湖南

涟钢冶金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冶金材料” ）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新增关联采购74,042万元，详情如下：

（1）由于目前球团市场价格已较年初预计时大幅上涨，按照今年8月-12月华菱湘钢采购球团90万吨测算，华菱湘钢拟向湘潭瑞通新

增关联采购预计13,300万元。

（2）随公司产量增加，公司消耗冶金辅材的量也相应增加，同时由于冶金辅材市场价格上涨，公司拟新增冶金辅料关联采购27,033

万元。 其中，华菱涟钢拟向冶金材料新增冶金辅材采购3,050万元；向涟钢环保科技新增渣废钢采购10,683万元；华菱湘钢拟向冶金炉料

新增冶金辅材采购9,000万元；华菱湘钢拟向湘钢集团新增轻烧白云石等辅助材料采购4,300万元。

（3）由于产量增加，公司对废钢需求相应增加；同时为稳定废钢资源供应渠道，华菱湘钢拟参照市场价向中冶京诚新增废钢采购量

4.8万吨，预计新增关联采购12,240万元。

（4）华菱湘钢部分战略客户要求公司提供从厂内至指定地点的物流服务。 由于今年以来该部分战略客户的订单量加大，参照市场

价，华菱湘钢拟向洪盛物流新增物流服务采购预计9,000万元。

（5）一直以来华菱湘钢和华菱涟钢分别向湘钢集团和涟钢集团采购物业、绿化等综合服务，因环保要求提高，相应对综合服务内容增

加、质量提高；同时人工成本上涨，基于公平、公正的定价原则，华菱湘钢拟向湘钢集团新增综合服务采购金额966万元，华菱涟钢拟对涟

钢集团新增综合服务关联采购金额3,470万元。

（6）华菱湘钢自身螺纹钢产能规模、品种有限，为更好的服务战略客户，同时为客户提供品种齐全的长材产品，参照市场价格，华菱湘

钢拟向阳春新钢新增部分品种螺纹钢采购量1.1万吨，预计新增采购4,000万元。

（7）因华菱涟钢配套的环保技改项目增加，基于市场价格，华菱涟钢拟向涟钢建设新增工程劳务采购2,382万元。

（8）为提高企业竞争力，支持企业转型发展，华菱衡钢预备用三年时间重构信息化平台，华联云创通过参加市场公开招标后中标承接

下该项目，实际项目中标金额较年初预计额增加1,650万元。

上述关联交易金额合计196,850万元（详见下表），实际销量和金额以交易发生时签署的协议为准。

交易类型 关联方 交易内容

2018年初获批

额

（万元）

2018年

发生额

（万元）

预计

增加额

（万元）

定价方式

关联采购

中冶京诚 废弃物 12,240 市场价

湘钢集团

综合服务 9,450 4,719 966 协议价

原材料 30,496 15,409 4,300 市场价

瑞通球团 原材料 116,266 58,754 13,300 市场价

冶金炉料 原材料 38,000 23,449 9,000 市场价

洪盛物流 运输劳务 20,551 13,736 9,000 市场价

阳春新钢 钢材 45,000 18,456 4,000 市场价

涟钢集团 综合服务 12,152 6,116 3,470 协议价

冶金材料 辅助材料 30,093 15,758 3,051 市场价

涟钢环保科技 辅助材料 11,743 6,684 10,683 市场价

涟钢建设 工程劳务 20,320 11,593 2,382 市场价

华联云创 提供劳务 2,000 1,069 1,650 市场价

关联采购合计 74,042

关联销售

湘钢集团

代购物资 11,857 5,906 2,000 市场价

废弃物 4,000 3,062 4,000 市场价

洪盛物流 钢材 21,400 市场价

湘钢国贸 钢材 3,600 市场价

华菱资源

钢材 22,200 10,953 31,904 市场价

原材料 45,000 市场价

中冶京诚

钢材

（利用材）

4,700 市场价

衡阳科盈 钢管 2,000 4,018 5,400 市场价

华菱节能 代购物资 400 123 2,234 市场价

涟钢集团 代购物资 4,959 3,623 2,570 市场价

关联销售合计 122,808

合计 196,850

二、主要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本次关联交易的关联方为公司控股股东华菱集团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法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关

联方基本情况如下：

关联方名称

法定

代表

人

注册

资本

（万

元）

经营范围 注册地址

税务登

记证号

码

关联关系

中冶京诚

(湘潭)重工

设备有限公

司

韩冰 25000

冶金、矿山成套设备、电气设备、矿用自卸卡车、电铲、防爆

电机、变频器、电力机车及斩波器的制造和销售；普通货运

(道路运输许可证有效期至2015年2月21日止)； 设备租赁；

特殊铸钢件、锻钢件的生产和销售；冶金机电设备检修、安

装、试验；冶金、矿山行业的工程承包；节能服务及合同能

源管理项目；政策允许的进出口贸易。

湖南省湘

潭市九华

经济区江

南北路8号

914303

006685

63348B

华菱 集 团 子

公司湘 钢 集

团之 下属 公

司

湘潭钢铁集

团有限公司

李建

宇

47059

生铁、钢材、焦化产品、水泥、耐火材料、冶金机械设备制

造、销售；白云岩、石灰岩的开采和销售（白云岩采矿许可

证有效期至2026年9月14日止， 石灰石采矿许可证有效期

至2019年9月22日止）；冶金技术咨询；计算机及自动化设

备经营与技术开发；出口钢铁产品、焦炭及化工副产品、耐

火材料；进口生产所需原辅材料；机械设备零配件“三来一

补”业务；园林绿化（凭资质证经营）；电气设备制造；金属

丝绳及其制品的制造和销售； 钢铁废弃物的加工和销售；

广告制作、代理、发布。（上述经营范围属法律、法规限制项

目的以其专项审批为准）。

湖南省湘

潭市岳塘

区钢城路

914303

001846

82551F

华菱 集 团 控

股子 公司之

全资子公司

湖南湘钢冶

金炉料有限

公司

杨传

荣

5000 焦炭、冶金炉料、钢材、铁矿粉的销售。

湖南省湘

潭市高新

区建设南

路1号

914303

006707

70784

H

华菱 集 团 之

子公司湘 钢

集团 下属 公

司

湖南湘钢洪

盛物流有限

公司

王胜

宇

3865.2

普通货物运输、汽车维修；国际货运代理;工程施工、吊装，

汽车及工程机械配件及材料、冶金附属产品的销售。

湖南省湘

潭市岳塘

街道洪盛

物流 (湘钢

转盘)

914303

007808

801241

华菱 集 团 子

公司湘 钢 集

团之 下属 公

司

湘潭瑞通球

团有限公司

刘方

利

9043.9 酸性球团矿的生产和销售

湖南省湘

潭市岳塘

区钢城路

湘钢厂内

铁烧路 (炼

铁厂旁)

914303

007347

4560X

R

华菱 集 团 之

子公司湘 钢

集团 下属 公

司

湘潭钢铁集

团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

黄钢 2000

法律、行政法规和政策允许的钢材、金属材料、金属制品的

销售

湖南省湘

潭市湘潭

九华经济

区江南北

路8号

914303

000580

3932X

B

华菱 集 团 之

子公司湘 钢

集团 下属 公

司

湖南华菱资

源贸易有限

公司

谭瑧

鑫

2000

煤炭零售经营，经销建筑材料（不含硅酮胶）、普通机械、

仪器仪表、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政策允许的金属材

料、矿产品、冶金生产原辅材料；代办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

仓储业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

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湖南省长

沙市

914300

007121

945878

华菱 集 团 全

资子公司

阳春新钢铁

有限责任公

司

左都

伟

20000

0

制造、销售：生铁、钢坯、钢材、水泥、耐火材料、冶金炉料、

冶金机械、电气设备；冶金技术咨询；计算机及自动化设备

经营与技术开发；开发、销售：政策允许的金属材料及矿产

品；销售：建材（不含硅酮胶）、五金交电、钢渣、化工产品

（不含危险及监控化学产品）、钢铁产品及副产品；房屋租

赁、仓储服务；水、蒸汽销售；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余热、

余压生产的电力或热力销售； 钢铁废弃物的加工和销售；

废旧物资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广东省阳

春市潭水

镇南山工

业区

914417

816698

51675D

华菱 集 团 之

子公司湘 钢

集团 下属 公

司

涟源钢铁集

团有限公司

肖尊

湖

81176.

47

钢材、生铁、氧气、煤气、氩气、氮气、焦炭及副产品的生产、

销售；发电；文化娱乐、文艺演出、文体活动经营（限分公

司）；内部报刊、电视广告发布、分类广告承办；内部有线电

视广播节目制作、转播、影视播放（限分公司）；电子平台

称的生产、销售；机制加工、机电维修；政策允许的有色金

属及矿产品、建材、五金交电、原材料、钢渣、化工产品、贵

重金属销售；信息设备维修、经营；建安设计；本公司产品

进出口业务、补偿贸易、境外冶金工程承包 及境内国际招

标、对外派遣境外工程劳务人员；公司产品理化检测。 (以

上项目不含专营专控及限制项目；涉及行政许可经营的办

理许可证或资质证后，方可经营 )

湖南省娄

底市黄泥

塘

914313

001874

03271K

华菱 集 团 全

资子公司

湖南涟钢环

保科技有限

公司

黄柏

善

9163.6

7

冶金工业废渣、废钢、渣钢、铁粒、铁粉的回收、开发、加工

及销售；钢渣砖、钢渣彩色路面砖、钢渣砌块、路沿石、涵

管、冶金渣微粉的生产及销售；环保设备的设计、制作、安

装；废旧物资回收及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湖南省娄

底市娄星

区黄泥塘

914313

007431

56356E

华菱 集 团 之

子公司涟 钢

集团 下属 公

司

湖南涟钢冶

金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

朱科

良

7245

冶金石灰、生石灰、石灰石粉、白云石灰、冶金炉料、耐火材

料、焊管、锚管、锚杆、锚杆机具的生产、销售，钢材销售。

湖南省娄

底市娄星

区黄泥塘

914313

006828

29667T

华菱 集 团 之

子公司涟 钢

集团 参股 公

司

湖南涟钢物

流有限公司

李官

权

3228

旅客运输；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大型物件运输（一类）；危

险货物运输（危险废物）；危险货物运输（二类）；汽车、摩

托车、工程机械修理；汽车（限分支机构经营）、汽车配件、

汽车装饰用品、润滑油、五金销售；成品油零售（限加油

站）；停车场服务；汽车俱乐部；汽车美容及技术咨询服务；

水路、 铁路运输服务； 大件物品送货服务 （不含快递服

务）；代送物品服务（不含快递服务）；运输货物打包服务；

搬运装卸服务；钢材产品及配套生产材料仓储服务；货运

信息咨询服务；国内外货运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湖南省娄

底市经济

开发区西

坪路10号

914313

001874

13453T

华菱 集 团 之

子公司涟 钢

集团 参股 公

司

湖南涟钢建

设有限公司

曾永

清

5000

冶炼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炉窑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工业

厂房建筑；彩板瓦及轻钢结构制作安装、民用建筑建造；商

品混凝土生产及销售；电气、仪表、压力容器管道安装与检

修；机加工及非标准件制作；装饰装璜；起重机械安装、检

修；金属结构防腐、防水保温；电器维护；管道清洗；安防系

统设计施工；市政公用工程施工；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建筑

工程施工劳务承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娄底市娄

星区涟钢

北大桥旁

914313

007074

44895

X

华菱 集 团 之

子公司涟 钢

集团 参股 公

司

湖南涟钢机

电设备制造

有限公司

王波

涛

3800

机械加工、非标及通用机械设备制造、安装、维修，铸件生

产、销售，电机、家用电器、冷暖设备维修，电气开关屏、仪

表屏、变压器、电控设备设计、制作、安装、维护，电弧炼钢

炉短网（含集成水冷电缆）设计、制造，金属结构件制作。

湖南省娄

底市娄星

区振兴路

涟钢北大

桥旁

914313

007459

23731P

华菱 集 团 之

子公司涟 钢

集团 参股 公

司

湖南华菱节

能发电有限

公司

周怡

谋

1000

电力生产、销售；电力建设、电力设备安装、检修、调试及监

理；电力技术管理咨询；电力资源综合利用；环保及新技术

的开发。（以上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娄底娄星

区凤阳街

(涟钢 2号

办 公 楼 5

楼)

914313

003383

752138

华菱 集 团 之

子公司涟 钢

集团 下属 公

司

衡阳科盈钢

管有限公司

赵建

新

1660

本公司主要从事钢管深加工，钢管防腐，钢管产品销售及

服务。（以上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涉及其他行政审批的

凭相关证件经营）。

湖南省衡

阳市

914304

007225

65521G

华菱集团之

子公司衡钢

集团下属公

司

湖南华联云

创信息科技

有公司

陈展 2000

主要经营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软件开

发；软件技术服务；大数据处理技术的研究、开发；电子商

务平台的开发建设；移动互联网研发和维护；企业管理咨

询服务；商业信息咨询；软件服务；软件技术转让；数据处

理和存储服务；计算机网络平台的建设与开发；网络集成

系统建设、维护、运营、租赁；仪器仪表批发；互联网信息技

术咨询；信息系统工程的规划、咨询；物联网技术、工业自

动化设备的研发；工业自动化设备、智能产品的销售。 （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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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协议及主要内容

1、2018年2月12日华菱钢铁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批准 《关于预计 2018年公司与华菱集团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的议案》

后，华菱钢铁及下属子公司，与华菱集团及下属子公司签订了相应的《销售合同》、《原材料供应合同》、《综合服务合同》、《产品、工程及

劳务合作协议》、《后勤及相关社会服务合作协议》、《产品供应合作协议》、《金融服务协议》等日常关联交易合同，期限一年。 上述合同

均为框架合同，明确了定价原则，具体交易数量和金额根据实际情况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合同仍然有效。

2、华菱湘钢拟与中冶京诚签订《2018年板材边角材及宽厚板废次板材销售框架协议》（“框架协议” ），华菱湘钢拟向中冶京诚销售

部分板材边角材及宽厚板废次板材，定价原则根据市场价格确定，协议有效期至2018年12月31日。双方实际发生销售关系时，由双方单独

签订具体的销售协议（“具体协议” ），双方按具体协议约定的有关条款和条件正式确定销售关系，但具体协议的内容不得违背框架协议

的有关约定。

3、华菱湘钢拟与洪盛物流签订《2018年板材现货销售框架协议》（“框架协议” ），华菱湘钢拟与洪盛物流销售部分板材现货，定价

原则根据市场价格确定，协议有效期至2018年12月31日。双方实际发生销售关系时，由双方单独签订具体的销售协议（“具体协议” ），双

方按具体协议约定的有关条款和条件正式确定销售关系，但具体协议的内容不得违背框架协议的有关约定。

4、华菱湘钢拟与湘钢国贸签订《2018年产品用户框架协议》（“框架协议” ），华菱湘钢拟向湘钢国贸销售建材，定价原则根据市场

价格确定，协议有效期至2018年12月31日。双方实际发生购销关系时，由双方单独签订具体的购销协议（“具体协议” ），双方按具体协议

约定的有关条款和条件正式确定业务关系，但具体协议的内容不得违背框架协议的有关约定。

5、华菱涟钢拟与华菱节能签订《2018年关联交易框架协议》（“框架协议” ），华菱涟钢拟向华菱节能销售发电备品备件、工具、材料

等代购物资，定价原则根据市场价格确定，协议有效期至2018年12月31日。根据具体业务情况，华菱涟钢将与华菱节能签订具体的采购协

议（“具体协议” ），双方按具体合同约定的有关条款和条件正式确定业务关系，但具体协议的内容不得违背框架协议的有关约定。

6、华菱涟钢拟与涟钢集团签订《2018年关联交易框架协议》（“框架协议” ），华菱涟钢拟向涟钢集团销售备品备件、工具、材料等代

购物资，定价原则根据市场价格确定，协议有效期至2018年12月31日。 根据具体业务情况，华菱涟钢将与涟钢集团签订具体的购销协议

（“具体协议” ），双方按具体合同约定的有关条款和条件正式确定业务关系，但具体协议的内容不得违背框架协议的有关约定。

7、华菱湘钢拟与中冶京诚签订《2018年废钢采购框架协议》（“框架协议” ），华菱湘钢拟向中冶京诚采购废钢，定价原则根据市场

价格确定，协议有效期至2018年12月31日。双方实际发生购销关系时，由双方单独签订具体的购销协议（“具体协议” ），双方按具体协议

约定的有关条款和条件正式确定业务关系，但具体协议的内容不得违背框架协议的有关约定。

四、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的关联交易定价按以下原则确定：若有国家物价管理部门规定的“国家定价” ，则按国家定价执行；若国家物价管理部门没有规

定“国家定价” ，相应的行业管理部门有“行业定价” ，则按行业定价执行；若既无国家定价，亦无行业定价，则按当地市场价格执行；若以

上三种价格确定方式均不适用，则按实际成本另加税金及合理利润执行。 本次新增的关联交易定价方式主要是基于市场价、部分交易采

取成本加成的协议定价方式。

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各关联方的交易是双方以效益最大化、经营效率最优化为基础所做的市场化选择，有利于扩展钢材销售渠道，满足生产经营

的需要。 上述关联交易定价均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独立董事制度》的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对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的《关于新增与华菱集团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新增与华菱集团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定价公允，没有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没有发现有侵害中小

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 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公司关联董事已按照规定回避表决，审议程序符合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的有关规定。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意见；

4、 相关协议。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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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子公司华菱湘钢固定资产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投资概述

1、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为改善钢坯质量，提升线棒产品质量保障能力，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华菱湘钢” ）拟自筹资金投资新建一台五机五流方坯连铸机，主要包括新购单台方坯连铸机及配套三电系统设备，设计

产能100万吨。 该项目总投资约2.8亿元，建设期12个月。

2、投资项目的审议程序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投资项目的具体内容

1、项目名称：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投资新建大方坯连铸机项目

2、项目建设内容：新购单台方坯连铸机（关键设备采用国外进口，其他设备国内供货）及配套电气设施，并对周边部分现有设施进行

拆除、新建。

3、项目建设地点：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现有炼钢车间内

4、项目投资规模：项目总投资28,001.38万元，项目投资构成见下表：

序号 费用名称 估算价值（万元） 占静态投资（%）

1 建筑工程 4,886.68 17.45%

2 安装工程 1,902.82 6.80%

3 设备 21,211.87 75.75%

4 其他 3,360.17 12.00%

静态投资合计 28,001.38 100.00%

5、项目建设期：12个月

6、项目资金来源：全部由企业自筹解决

三、投资的目的和必要性分析

自2017年高炉生产逐步稳顺以来，公司铁、钢、材的产量稳步提升。 目前华菱湘钢的吨钢铁水消耗稳定在较低水平，钢后冶炼能力得

到提升，但是铸坯生产能力已经无法满足华菱湘钢长材生产能力。 为改善钢坯质量，提升线棒产品质量保障能力，华菱湘钢申请投资新建

一台五机五流大方坯连铸机。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通过新建一套大方坯连铸机组，华菱湘钢能够改善钢坯质量，提高线棒产品质量保障能力，符合华菱湘钢打造国内一流“精品线棒材

生产基地”的战略定位，符合公司高质量转型发展的战略目标。

五、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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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

华菱湘钢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本次交易价格以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沃克森” ）出具的、且

经国资监管机构备案的评估结果为依据。

3、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已事前认可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

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尚需湖南省国资委下属国有企业授权经营单位华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菱控股” ）批准，尚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为贯彻落实湖南省委省政府对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菱集团” ）关于“主业归位、产业归核、资产归集” 的方

针政策以及突出主业发展、优化资源配置的精神与要求，将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华菱钢铁” 或“上市公

司” ）打造成为区域内最具竞争力的钢铁全产业链优质上市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菱湘钢” ）

拟按照评估价以现金收购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钢集团” ）持有的湖南华菱煤焦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煤焦化公司” ）

100%股权，并在收购完成后对煤焦化公司进行吸收合并（以下简称“本次收购”或“本次关联交易” 或“本次交易” ）。 2018年8月23日，

华菱湘钢与湘钢集团在湘潭市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协议》。

（二）关联关系说明

湘钢集团（以下合称“交易对方” ）为华菱集团控制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的相

关规定，湘钢集团为本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三）审批程序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全体非关联董事同意本议案，关联董事曹志强先生、易佐先生、肖骥先生、

阳向宏先生已回避表决；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该事项。 董事会决议公告和监事会决议公告于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全体独立董事已经事前认可，并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华菱集团须回避表决。

（四）本次收购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湘钢集团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及主要办公地点：湘潭市岳塘区钢城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300184682551F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李建宇

注册资本：47,058.82万元

成立日期：1998年7月16日

登记机关：湘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经营范围：生铁、钢材、焦化产品、水泥、耐火材料、冶金机械设备制造、销售；白云岩、石灰岩的开采和销售（白云岩采矿许可证有效期

至2026年9月14日，石灰石采矿许可证有效期至2019年9月22日）；冶金技术咨询；计算机及自动化设备经营与技术开发；出口钢铁产品、

焦炭及化工副产品、耐火材料；进口生产所需原辅材料；机械设备零配件“三来一补” 业务；园林绿化（凭资质证经营）；电气设备制造；金

属丝绳及其制品的制造和销售；钢铁废弃物的加工和销售；广告制作、代理、发布。（上述经营范围属法律、法规限制项目的以其专项审批

为准）。

主要股东：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2、历史沿革

湘钢集团前身系始建于1958年的“湖南钢铁厂” ，1998年改制为湘钢集团，由华菱集团持有100%股权。2003年，湖南发展投资集团公

司（以下简称“湖南发展” ）对湘钢集团进行增资，增资完成后其持有湘钢集团15%股权。2010年，湖南发展将所持的湘钢集团15%股权无

偿划转给华菱集团，湘钢集团成为华菱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3、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湘钢集团主要是围绕公司钢铁主业开展原辅材料生产、机电设备制造、钢铁废弃物加工销售等业务。 最近三年，湘钢集团主营业务稳

步发展。

4、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5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总资产 1,366,254.21 1,355,546.93

总负债 911,905.57 934,600.02

净资产 454,348.64 420,946.91

项目 2018年1-5月 2017年度

营业收入 825,520.30 2,305,440.28

营业利润 45,903.34 81,932.83

净利润 37,472.97 62,907.03

注：上表中2017年度数据已经审计，截至2018年5月31日的数据未经审计。

5、关联关系说明

湘钢集团的股东为华菱集团，本公司与湘钢集团均为华菱集团控制的企业。 根据《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湘钢集团构成公司的关联

方。

6、湘钢集团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收购的标的资产为煤焦化公司100%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资产”或“标的股权” ），煤焦化公司的相关情况如下：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南华菱煤焦化有限公司

住所：湘潭市岳塘区钢城路湘钢厂内（焦化综合楼）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304079194484T

法定代表人：肖富春

成立时间：2013年10月17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3,000万元

经营范围及主营业务：焦炭及其附产品、化工产品的生产、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湘钢集团 3,000 100

湘钢集团持有的煤焦化公司100%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该等股权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

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3、历史沿革

2013年10月17日，华菱湘钢设立煤焦化公司，注册资本为900万元。 2013年12月9日，华菱湘钢作出股东决定，向煤焦化公司增资2,

100万元，煤焦化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3,000万元。 2013年12月9日，华菱湘钢将其持有的煤焦化公司100%股权转让给湘钢集团，煤焦化

公司成为湘钢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4、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以下简称“天健” ）对煤焦化公司

2017年度及2018年1-5月的合并及母公司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天健湘审[2018]1113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煤焦化公

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5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总资产 92,917.93 115,632.28

总负债 58,940.96 81,734.05

净资产 33,976.97 33,898.23

应收账款总额 - -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项目 2018年1-5月 2017年

营业收入 12,240.40 26,852.22

营业利润 128.73 133.01

净利润 78.73 82.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782.85 12,519.03

5、主要业务及盈利模式：煤焦化公司主要采取受托加工模式为华菱湘钢供应焦炭，赚取加工费，因此尽管焦化行业盈利能力大幅提

升，煤焦化公司的利润仍维持在较低水平。2018年上半年，煤焦化公司与其关联方华菱湘钢发生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1.5亿元。本次华菱湘

钢收购煤焦化公司股权并吸收合并后，将不存在关联交易。

6、煤焦化公司的公司章程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以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煤焦化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7、债权债务转移

本次华菱湘钢收购煤焦化公司股权完成后，煤焦化公司仍为独立存续的法人主体，其全部债权债务仍由其自身享有或承担，不涉及

债权债务的转移。 华菱湘钢后续吸收合并煤焦化公司后，煤焦化公司全部债权债务将由华菱湘钢承继，各方届时将根据法律规定履行债

权人通知义务。

8、对外担保及关联方资金占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煤焦化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的情况，未向他人提供财务资助，与本次交易对方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四、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经华菱湘钢和湘钢集团协商一致，本次华菱湘钢现金收购煤焦化公司股权以2018年5月31日为基准日煤焦化公司经评估的净资产值

为定价依据。 根据天健出具的天健湘审[2018]1113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和沃克森出具的沃克森评报字[2018]第1064号评估报告，

以2018年5月31日为基准日，煤焦化公司经审计和经评估的净资产值分别为33,976.97万元和60,242.50万元，评估增值26,265.53万元，

增值率为77.30%（详见下表）。 因此，本次华菱湘钢收购湘钢集团所持有的煤焦化公司100%股权的价格为60,242.50万元。

煤焦化公司各类资产的评估结果（沃克森评报字[2018]第1064号评估报告）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流动资产 20,905.60 20,905.60 - -

非流动资产 72,012.33 96,903.98 24,891.65 34.57

其中：固定资产 70,612.69 95,437.86 24,825.17 35.16

在建工程 1,399.64 1,466.12 66.48 4.75

资产总计 92,917.93 117,809.58 24,891.65 26.79

流动负债 57,109.12 57,212.30 - -

非流动负债 1,831.84 457.96 -1,373.88 -75.00

负债总计 58,940.96 57,670.26 -1,373.88 -2.33

所有者权益 33,976.97 60,242.50 26,265.53 77.30

（1） 本次评估固定资产增值35.16%，主要体现在房屋建筑物和机械设备评估增值，增值原因是：

① 房屋建筑物增值。 一是由于企业财务折旧年限低于评估中采用的经济寿命年限，部分建（构）筑物已超过折旧年限，仍能正常使

用，形成评估增值；二是部分评估对象为60-70年代的老旧建筑物，已超过建筑物本身的折旧年限，经维修改良后仍能正常使用；三是近年

来人工及主要建筑材料价格较结算时价格有较大幅度上涨。

② 机械设备增值。 一是煤焦化公司的焦炉构建较早，其中两座高炉是上世纪80年代构建，到基准日，材料费和人工费增长很大，因此

构建成本大幅提高；二是企业会计折旧年限短于该类设备实际使用年限；三是部分设备账面净值为零。

（2） 本次评估非流动负债减值75.00%，减值原因是：

公司非流动负债为湘潭市财政局发放的排污费资金、国债资金、环保专项资金、基建资金等，属于递延收益，为无需偿还的负债，故以

核实后账面值的25%计提企业需要承担的所得税来确定评估值，形成评估减值。

天健和沃克森分别是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与审计/评估对象没有现存的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与本公司、华菱

湘钢、湘钢集团、煤焦化公司均没有现存的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对本公司、华菱湘钢、湘钢集团、煤焦化公司均不存在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独立第三方资产评估机构的评估值为定价基础，并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确定，

定价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湘钢集团（协议“转让方” ）与华菱湘钢（协议“受让方” ）签署的关于转让煤焦化公司公司100%股权（“标的股权” ）的《股权转让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收购标的和定价

华菱湘钢拟以现金收购湘钢集团持有的煤焦化公司100%股权，收购价格根据华菱集团备案确认的在基准日（2018年5月31日）煤焦

化公司经评估的净资产值确定，收购价格为60,242.50万元。

（二）支付方式

本次收购价款采取一次性支付的方式，华菱湘钢在交割日后20个工作日之内支付到交易对方书面指定的银行帐号。

（三）股权交割及过渡期内损益安排

交易对方负责并促使煤焦化公司在《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的7个工作日内启动办理股权转让的交割手续。 标的股权过户至华菱湘

钢名下的工商登记变更完成之日为交割日。 自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煤焦化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损益均由华菱湘钢享有或承担。

（四）协议生效条件

《股权转让协议》在双方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司公章后成立，并在以下条件全部满足后生效：

1、湘钢集团依据其章程规定，履行完毕适当的内部决策程序；

2、华菱湘钢依据其章程规定，履行完毕适当的内部决策程序；

3、标的股权之资产评估报告已获华菱控股备案；

4、标的股权的转让获得华菱集团、华菱控股的批准。

六、交易的必要性、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湖南省人民政府正在积极推动焦化行业转型升级，煤焦化公司的焦炉及相关煤化工工艺需根据环保政策的要求进行改造升级，资金

投入较高，目前湘钢集团难以满足该部分资金需求，因此，华菱湘钢若不购买煤焦化资产将影响煤焦化公司对华菱湘钢的焦炭供应，而华

菱湘钢外购焦炭又会对华菱湘钢稳产顺行和盈利稳定性带来较大风险。

本次交易有利于贯彻落实湖南省委省政府关于“主业归位、产业归核、资产归集” 的方针政策以及突出主业发展、优化资源配置的精

神与要求；有利于公司强化对煤焦化工序环节的管控，保障焦炭产量质量及高炉稳产顺行，优化公司产业结构并减少关联交易，加快将公

司打造成为区域内最具竞争力的钢铁全产业链优质上市公司。

本次华菱湘钢收购煤焦化公司股权后，煤焦化公司将成为华菱湘钢的全资子公司；下一步华菱湘钢再吸收合并煤焦化公司，煤焦化公

司将注销。上述交易不会导致煤焦化公司核心技术、专业人才的重大变动，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交易全部完成后，上市公司

净资产规模将进一步扩大，盈利水平也将有所提升，预计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影响。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除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外，公司与本次关联交易对方湘钢集团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约

12亿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发表的意见

独立董事石洪卫、管炳春、张建平、谢岭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认真的事前审查后，同意将此关联交易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独

立意见如下：

华菱湘钢以现金购买湘钢集团所持有的煤焦化公司100%股权再对煤焦化公司进行吸收合并的交易有利于贯彻落实湖南省委省政

府关于“主业归位、产业归核、资产归集”的方针政策以及突出主业发展、优化资源配置的精神与要求，推进华菱集团整体上市；有利于公

司强化对煤焦化工序环节的管控，保障焦炭产量质量及高炉稳产顺行，优化公司产业结构并减少关联交易，加快将公司打造成为区域内

最具竞争力的钢铁全产业链优质上市公司。

同时本次交易的定价根据2018年5月31日煤焦化公司经评估的净资产值确定。 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沃克森（北京）国际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对煤焦化公司进行了评估，评估方法适用，评估结论合理，定价符合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

者利益。

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公司关联董事已按照规定回避表决，审议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规、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的有关规定。 作为公司

独立董事，我们同意上述事项。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本次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本次交易的独立意见；

5、《股权转让协议》；

6、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出具的天健湘审[2018]1113号《湖南华菱煤焦化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7、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沃克森评报字（2018）第1064号《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拟转让所持有的湖南华菱

煤焦化有限公司100%股权项目涉及湖南华菱煤焦化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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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董事长曹志强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颜建新先生因个人原因已辞去其所任公司董事、总经理、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委员等职务，详见公司于2018年5月3日披露在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董事、总经理辞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35）。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2018年8月23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长曹志强

先生兼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同意聘任曹志强先生（简历附后）兼任公司总经理职务，任期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

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24日

附简历：

曹志强，男，汉族，1975年7月出生，湖南双峰县人，北京科技大学工学博士、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1997年8

月进入华菱湘钢工作，2003年7月至2004年7月任华菱湘钢第二高线厂副长，2004年7月至2005年8月任华菱湘钢第二棒材厂厂长，2005

年8月至2008年3月任华菱湘钢科技开发中心主任，2008年3月至2009年4月任华菱湘钢总经理助理，2009年4月至2015年2月任华菱湘钢

副总经理，2015年2月至2018年4月任华菱湘钢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2017年12月至今任华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法定代

表人），2018年2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2018年7月至今任华菱控股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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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定召开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55）。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 股东大会届次：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以下简称“会议” ）。

（二） 会议召集人：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议召开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三）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四）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9月10日（星期一）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9月9日至2018年9月1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9月10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9月9日下午15:00至2018年9月10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 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

或者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六） 会议股权登记日：2018年8月31日

（七） 会议出席对象：

1、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

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2、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八） 会议地点：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西路222号华菱主楼1206会议室

二、 会议审议事项

（一） 会议审议的议案

1、《关于新增与华菱集团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2、《关于华菱湘钢支付现金购买煤焦化公司100%股权并吸收合并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公司同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55）》。

（二） 注意事项

1、全体社会公众股股东既可参加现场投票，也可通过互联网参加网络投票。

2、按照《公司章程》，议案1和议案2均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

三、 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提案统一表决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新增与华菱集团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2.00

关于华菱湘钢支付现金购买煤焦化公司100%股权并吸

收合并的议案

√

四、 会议登记办法

（一）登记方式：股东可以亲自到公司证券部办理登记，也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股东办理参加现场会议登记手续时应提供下

列材料：

1、个人股东：本人亲自出席的，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证券帐户卡、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

东授权委托书、证券帐户卡、持股凭证。

2、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亲自出席的，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法定代表人资格证书、证券帐户卡、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

人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法定代表人资格证书、法定代表人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证券帐户卡、持股凭证。

3、上述登记资料均需提供复印件一份，个人材料复印件须个人签字，法人股东登记材料复印件须加盖公章。

（二）登记时间：2018年9月3日-� 9月6日

（三）登记地点：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西路222号华菱主楼1202室

五、 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

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1。

六、 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西路222号华菱主楼1202室

邮编：410004

联系人：刘婷、邓旭英

电话：0731-89952929、89952860

传真：0731-89952704

2、会议费用：本次股东大会与会股东或代理人食宿及交通费自理，会期半天。

七、 备查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2：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24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932

2、投票简称：华菱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

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

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 投票时间：2018年9月10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 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9月9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3:00，结束时间为2018年9月10日（现场股东

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

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人/本单位对本次会议

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本人/本单位承担。

委托人名称:营业执照号/身份证号:

持有股数：股东代码：

受托人：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表决指示：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提案统一表决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新增与华菱集团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

√

2.00

关于华菱湘钢支付现金购买煤焦化公司100%

股权并吸收合并的议案

√

股东（签名）：

单位（盖章）：

委托日期：

委托有效期：

证券代码：

000932

股票简称：华菱钢铁 公告编号：

2018-64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通知：2018年8月8日，公司以书面方式发出了关于在2018年8月23日召开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的通知。 2018年

8月17日，公司以书面方式发出了关于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的补充通知。

（二）召开方式：现场表决方式。

（三）会议地点：湖南省长沙市湘府西路222号华菱嘉园1106会议室。

（四）会议应到监事5名，实到监事5名。

1、现场出席的监事有汤建华先生、蒋德阳先生、潘晓涛先生、朱有春先生。

2、监事任茂辉先生因工作原因不能现场出席会议，委托监事汤建华先生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五）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汤建华先生主持，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了该议案。

2、《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了该议案。

3、《关于新增与华菱集团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了该议案。

4、《关于华菱湘钢投资新建大方坯连铸机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了该议案。

5、《关于华菱湘钢支付现金购买煤焦化公司100%股权并吸收合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了该议案。

6、《2018年半年度财务公司风险评估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了该议案。

二、监事会独立意见

1、上述议案的审议是按照上市公司有关规定进行的，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公司2018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编制符合《公司法》、《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半年度报告的内容、格式和审议程序符合

监管机构的要求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半年度报告真实地反映了公司2018年上半年的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监事会未发现参与半年

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3、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发布的相关会计准则的要求，有助于规范企业财务报表列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更加客观公

正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变更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4、公司新增与华菱集团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重要保证，有利于扩展钢材销售渠道，满足生产经营的需要；关联交

易预计金额合理，没有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 独立董事已对此出具书面意见，监事会未发现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5、华菱湘钢新建一台大方坯连铸机，能够改善钢坯质量，提升线棒产品质量保障能力，符合华菱湘钢打造国内一流“精品线棒材生产

基地”的战略定位，同时也符合公司高质量转型发展的战略目标，同意华菱湘钢新建一台大方坯连铸机。

6、华菱湘钢以2018年5月31日为基准日煤焦化公司经评估的净资产值为定价依据，现金购买煤焦化公司100%股权，再对煤焦化公司

进行吸收合并。该交易有利于贯彻落实湖南省委省政府关于“主业归位、产业归核、资产归集”的方针政策以及突出主业发展、优化资源配

置的精神与要求；有利于公司强化对煤焦化工序环节的管控，保障焦炭产量质量及高炉稳产顺行，优化公司产业结构并减少关联交易，加

快将公司打造成为区域内最具竞争力的钢铁全产业链优质上市公司。 独立董事已对此出具书面意见，监事会未发现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况。

7、财务公司2018半年度风险评估报告反映了财务公司的经营资质、业务和风险状况，报告的结论客观、公正。

8、监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没有发现内幕交易，没有发现损害中小股东合法权益和造成公司资产流失的情况。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8月24日

证券代码：

000932

证券简称：华菱钢铁 公告编号：

2018-57


